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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謝承祐
電話：03-3322101#7418
電子信箱：yu1122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400249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02499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府客家事務局辦理「2025桃園客語說故事競賽」簡

章1份，請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客家事務局114年3月19日桃客文字第1140002589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府客家事務局為鼓勵本市幼兒園至高中階段之學生開口

說客語，特規劃辦理本案比賽，以強化客家語言文化向下

扎根和交流推廣。

三、競賽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初賽：

１、日期：114年5月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。

２、比賽組別：一般講古類之國小低、中、高年級組。

３、比賽地點：國立中央大學教學研究大樓。

４、頒獎時間：初賽當天各組完賽後進行。

(二)決賽：

１、日期：114年5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。

(１)比賽組別：一般講古類之國中組、幼兒親子組、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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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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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低、中、高年級組。

(２)比賽地點：國立中央大學教學研究大樓。

２、日期：114年5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30分。

(１)比賽組別：一般講古類之高中組、情境式講古類國

小、國中組。

(２)比賽地點：國立中央大學教學研究大樓。

３、頒獎典禮：

(１)頒獎時間：114年5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下午2時（視

賽程酌予調整）。

(２)頒獎地點：國立中央大學光電大樓國際會議廳。

四、另本案獲社團法人台灣客家總商會贊助，特設台灣客家總

商會特別獎：

(一)獲甲等獎以上之學生人數最高的前5所學校（含幼兒

園），各提供獎金2萬元整。

(二)國小附設幼兒園、完全中學之國、高中部獲獎學生獲獎

人數，均於同1校合併計算。

五、本局同意參加人員得自執行勤務當日起2年內自行選擇補休

（課務自理），不另支給加班費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一律採用Google表單線上報名，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qnqWxD。

(二)報名後請主動電洽037-256600（2025桃園客語講故事比

賽-活動小組）確認資料是否傳送完成。

(三)經活動小組檢視資料確實收到，且資料完備無誤即為報

名成功。
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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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小(不含秀才分校)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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